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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公告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三年四月十七日之公佈（「該公佈」）。除另有指明外，
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根據證監會發給劉傑先生及朱炎彬先生的信件，董事會補充如下：

1. 劉傑先生及朱炎彬先生各自涉嫌促使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作出一
項投資，而該投資其後出現違約，導致本公司蒙受2.5875億港元的損失。
證監會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214條對劉先生和朱先生各自展開法律
程式，尋求命令要求劉先生和朱先生各自承擔共同及個別責任，以賠償本
公司因投資失敗而蒙受的損失。

2. 向三家證券公司發出的限制通知涉及劉傑先生及朱炎彬先生各自擁有的
公司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股份」）。他們被禁止（其中包括）進行有關股
份的任何交易（包括處理任何提取或轉讓，以及因出售股份而產生的資金
轉移），出售或處置股份，以及協助、勸告或促使他人出售或處置股份，
以確保在法院下令時有資金可用於支付所尋求的賠償，以保存這些賬戶
中高達2.5875億港元的資產並避免任何潛在的耗散風險。

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及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的內幕消息條文（定義
見上市規則）適時另行刊發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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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謹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指尖悅動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首席執行官

劉傑

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州，二零二三年四月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劉傑先生及朱炎彬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柳建華博
士、郭靜鬥先生及隋鵬達先生。


